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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荷附加 B 款两全保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

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附加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中荷

附加 B款两全保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更好地理解产品之用，并演示未来

的利益给付，其所载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具体保险合同的内容以该产

品条款约定为准。 

 
 产品基本特征 

  

1.1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基本保险金额： 

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投保时主合同需要交纳的保险费

总和（不计利息），基本保险金额在保险单上载明。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事

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按以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

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前身故，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

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与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当日的现金价值的

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含）后身故，我们按照以下两项相比较

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费的 160%； 

（2）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本附加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

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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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合同满期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按以下两项之

和给付满期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本附加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1.2 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的身故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抗拒依法采

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

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为、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活动；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原子或生化武器。 

因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投保人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投保人以外的被保险人的继

承人退还本附加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我们向投保人退还本附加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附加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

的条款，详见产品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1.3 投保范围 

凡出生三十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符合我们承保条件者均可作

为本附加合同被保险人，由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

向本公司投保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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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分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70 周岁后的首

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代码为 REBA）、8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

日当日 24时（代码为 REBB）共两种。 

保险期间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1.5 交费方式 

本附加合同保险费的交付方式为年交； 

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可选择 5年、10年、15年、18年、19年、20

年、28年、29年、30年。 

 

1.6 等待期 

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本附加合同中止后复效）之日起 90 天（含

当日）的时间为等待期。若在等待期内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无息全额退还本附加

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不受等待期限制。 

 

 利益演示 

（一）张先生今年 3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附加 B 款两全保

险，基本保险金额 10 万元，缴费期间 20 年，年缴保费为 1990 元，

保险期间至 80周岁。合同有效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保费 累计保费 身故给付 满期给付 
年末现
金价值 

1 31 1,990 1,990 101,990  0 570 

2 32 1,990 3,980 103,980 0  1,460 

3 33 1,990 5,970 105,970  0  2,410 

4 34 1,990 7,960 107,960  0 3,610 

5 35 1,990 9,950 109,950 0  4,880 

6 36 1,990 11,940 111,940  0  6,230 

7 37 1,990 13,930 113,930  0 7,660 

8 38 1,990 15,920 115,920 0  9,180 

9 39 1,990 17,910 117,910  0  10,800 

10 40 1,990 19,900 119,900  0 12,510 

20 50 1,990 39,800 139,800 0 3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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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60  0 39,800 139,800  0 56,630 

40 70 0 39,800 139,800 0 88,440 

50 80  0 39,800 139,800 139,800 139,800 

 

（二）王女士今年 35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附加 B 款两全保

险，基本保险金额 437,400元，缴费期间 30年，年缴保费为 14,609.1

元，保险期间至 70 周岁。合同有效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示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保费 累计保费 身故给付 满期给付 
年末现
金价值 

1 36 14,609.1 14,609.1 452,009 0 5,249 

2 37 14,609.1 29,218.2 466,618 0 13,472 

3 38 14,609.1 43,827.3 481,227 0 22,220 

4 39 14,609.1 58,436.4 495,836 0 33,199 

5 40 14,609.1 73,045.5 510,446 0 44,921 

6 41 14,609.1 87,654.6 525,055 0 57,343 

7 42 14,609.1 102,263.7 539,664 0 70,596 

8 43 14,609.1 116,872.8 554,273 0 84,724 

9 44 14,609.1 131,481.9 568,882 0 99,683 

10 45 14,609.1 146,091.0 583,491 0 115,649 

20 55 14,609.1 292,182.0 729,582 0 339,597 

30 65 14,609.1 438,273.0 875,673 0 686,937 

35 70 - 438,273.0 875,673 875,673 875,675 

 

注： 

 身故给付以年末发生演示。 

 

 犹豫期及退保 

 

3.1 犹豫期 

投保人自收到本附加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

附加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本附加合同的申请，并

亲自或挂号邮寄将本附加合同退还。 

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时，解除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

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时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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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向投保人退

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

本附加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款规定的合

同解除权。 

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3.2 解除合同（退保）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附加

合同（简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

后三十日内退还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本

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现金价值根据相关精算原理计算。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以

及客户提前终止保单导致本公司的损失，我们从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

了相关费用。因此，您在犹豫期后退保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解除合同

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中荷附加 B 款

两全保险合同》为准。本产品的条款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

网站进行查询，或扫描右方的二维码，在中保协“中国人

身保险产品信息库”进行查询。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利益演示。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